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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至 2008年粤港保护知识产权 

合作协议 
   

  为贯彻落实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精神，增强两地整体实力

和竞争力，广东省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知识产权保

护和管理部门决定加强合作，积极推动粤港全面合作与发

展。现经双方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协商一

致，制订本合作协议。具体合作内容如下： 

  一、继续推进现有中长期合作项目，完善粤港知识产权

合作机制。粤港知识产权合作采取了项目推进制，在双方共

同努力下，合作日趋系列化、长期化、制度化。下一阶段将

继续推进需跨年度开展的中长期合作项目，完善各类现有机

制。包括：完善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会议制度，

强化双方的沟通和交流；进一步完善粤港跨境知识产权协作

处理机制，持续加大执法协作；推进粤港中小企业创新促进

机制，继续在广东省巡回举办“知识产权与中小企业发展”

研讨会；继续推进知识产权部门公务员培训交流机制；持续

建设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信息平台，不断充实与更新三地知

识产权资料库；在两地深入开展“正版正货”承诺活动，并

将活动在广东更多地区推广；继续联合开展粤港知识产权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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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研究，进行知识产权宣传教育交流与合作等。 

  二、加强粤港两地知识产权宣传。2007年粤港双方将共

同制作和发布知识产权公益广告及相关纪念品，进一步加大

知识产权教育力度，提高两地公众知识产权意识。同时，粤

方将分阶段前往香港参与有关公益广告的制作，让公益广告

能更好地融入两地市民的生活文化。 

  三、为双方申请人到对方申请知识产权创造便利条件。

在继续宣传教育鼓励两地企业到对方申请注册知识产权的

基础上，粤港双方将深入研究如何促进双方在对方，特别是

内地企事业单位与个人在香港申请注册知识产权。广东省将

争取制定并出台香港专利申请的资助办法，重点资助广东省

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香港获得香港授权的标准专利。 

  四、开展两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交流

活动。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管理

和运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，2007年，粤港双方将组织高校及

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前往对方的高等院校学习交

流，提高知识产权的管理水平。 

  五、举办粤港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论坛。为增强粤港两

地知识产权意识，促进创意产业发展，计划于 2007 年底，

在广州国际设计周期间，举办粤港创意产业与知识产权论

坛。 

  六、举办知识资产管理讲座。为了让粤港企业进一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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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知识资产管理概念，推动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资产

管理，粤港将分别于两地合办相关讲座。 

  七、完成粤港两地知识（创意）产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。

2007年将继续完成本项目的调研工作，下一阶段将尽快完成

研究报告，摸清两地知识（创意）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，分

析两地知识（创意）产业的特点和存在问题，提出建议和措

施，共同促进两地知识（创意）产业发展。 

  八、推进两地民间知识产权组织的交流。发挥政府机构

的引导作用，推动两地知识产权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

作，加强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、香港贸易发展局、香港工业

总会、香港知识产权保护协会、香港知识产权会等机构的沟

通。 

  九、加强 2008 北京奥运有关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。粤

港双方同意建立短期合作机制、交换信息，共同制作宣传材

料。 

  十、加强现有跨境知识产权协作处理机制。为充分发挥

两地知识产权保护机关的信息优势，促进双方执法协作成

效，双方在现有跨境知识产权协作处理机制基础上，针对目

前商标侵权行为隐蔽性强、跨境分工趋势明显等问题，确立

一套有效的信息通报、协查制度，即双方海关适时将所办理

案件涉及对方管辖行政区域的涉嫌侵权企业名称等信息通

报对方；对于香港海关通报的广东企业或香港企业在广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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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信息，经由广东海关通报给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，

并由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侵权的企业予以调查。 

  本合作协议一式贰份，签署双方各执壹份，二○○七年

八月二日在香港签署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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